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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０１７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

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５

），由于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要求，现再次

公告股东大会通知。

１

、会议时间及期限：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为当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２

、现场会议地点：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营港路

１

号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３

、会议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股

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４

、会议审议的提案及其对应的网络投票表决序号：

（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对应的网络投票表决序号

１

；

（

２

）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对应的网络投票表决序号

２

；

（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对应的网络投票表决序号

３

；

（

４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对应的网络投票表决序号

４

；

（

５

）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和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对应的网络投票表决序号

５

；

（

６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公司租赁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５７＃－６０＃

泊位的议案，对应的网络投票表决序号

６

；

（

７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对应的网络投票表决序号

７

；

（

８

）关于公司办公地址更名及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对应的网络投票表决序号

８

；

（

９

）关于公司与鞍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公司合作的议案，对应的网络投票表决序号

９

；

（

１０

）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对应的网络投票表决序号

１０

；

（

１１

）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对应的网络投票表决序号

１１

；

（

１２

）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对应的网络投票表决序号

１２

；

（

１３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对应的网络投票表决序号

１３

；

（

１４

） 关于公司向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具体内容的议案———

①

发

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对应的网络投票表决序号

１４

；

（

１５

） 关于公司向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具体内容的议案———

②

发

行方式，对应的网络投票表决序号

１５

；

（

１６

） 关于公司向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具体内容的议案———

③

发

行对象及认购方式，对应的网络投票表决序号

１６

；

（

１７

） 关于公司向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具体内容的议案———

④

发

行价格及定价依据，对应的网络投票表决序号

１７

；

（

１８

） 关于公司向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具体内容的议案———

⑤

发

行数量，对应的网络投票表决序号

１８

；

（

１９

） 关于公司向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具体内容的议案———

⑥

拟

购买资产，对应的网络投票表决序号

１９

；

（

２０

） 关于公司向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具体内容的议案———

⑦

目

标资产的定价依据，对应的网络投票表决序号

２０

；

（

２１

） 关于公司向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具体内容的议案———

⑧

过

渡期损益的归属，对应的网络投票表决序号

２１

；

（

２２

） 关于公司向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具体内容的议案———

⑨

锁

定期安排，对应的网络投票表决序号

２２

；

（

２３

） 关于公司向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具体内容的议案———

⑩

上

市地点，对应的网络投票表决序号

２３

；

（

２４

） 关于公司向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具体内容的议案———本次

发行决议的有效期，对应的网络投票表决序号

２４

；

（

２５

） 关于公司向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具体内容的议案———关于

公司向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归属，对应的网络

投票表决序号

２５

；

（

２６

）关于《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的议案，对应的网络

投票表决序号

２６

；

（

２７

）关于公司与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对应的网

络投票表决序号

２７

；

（

２８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的议案，对应的网

络投票表决序号

２８

；

（

２９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免除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对应的网络

投票表决序号

２９

。

５

、特别提示：

第十三至第二十九项议案均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组成部分且互为条件，如其中

任一表决项未获得通过则视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未获得通过。

６

、出席会议股东资格？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均有权

出席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受委托出席会议的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当在会议召开前二十四小时将授权委托书传真或其它书面形式送达本通知

所述其它事项中列明之地址，受委托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需持有授权委托书原件。？

７

、列席会议人员资格：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８

、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

１

）登记手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当在通知的时间内持如下文件向公司进

行登记：自然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法人

股东法定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持股凭证，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授权的代理人持

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持股凭证；住所地不在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

区的外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来函登记时间以邮戳为准，但公司于

６

月

２０

日前收到的方视为

办理了登记手续。

（

２

）登记地点：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营港路

１

号

８２０

室

（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下午

５

：

００

？

９

、其他事项：

（

１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食宿和交通等费用自理。

（

２

）联系地址：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营港路

１

号

８２０

室

（

３

）邮编：

１１５００７

？

（

４

）联系人：周志旭、李丽、赵建军

（

５

）联系电话：

０４１７－６２６８５０６

传真：

０４１７－６２６８５０６

？

１０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二。

特此公告。

附件一：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二：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十六日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

本单位（本人），【】，为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数为【】股，股东帐

户为【】，兹委托【】先生

／

女士代为出席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拟审议事项以及临时提

案均可根据其自己的判断代为行使表决权。？

特此授权！

委托人（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２０１１

年【】月【】日

附件二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一、投票流程

１

、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说明

７３８３１７

营港投票

２９ Ａ

股

２

、表决议案

公司

简称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

报价格

营口

港

１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

元

２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

元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３

元

４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４

元

５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和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

５

元

６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公司租赁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５７＃－６０＃

泊位的议案

６

元

７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

元

８

关于办公地址更名及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８

元

９

关于公司与鞍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公司合作的议案

９

元

１０

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１０

元

１１

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１１

元

１２

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１２

元

１３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１３

元

１４

关于公司向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具体

内容的议案———

①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１４

元

１５

关于公司向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具体

内容的议案———

②

发行方式

１５

元

１６

关于公司向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具体

内容的议案———

③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１６

元

１７

关于公司向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具体

内容的议案———

④

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１７

元

１８

关于公司向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具体

内容的议案———

⑤

发行数量

１８

元

１９

关于公司向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具体

内容的议案———

⑥

拟购买资产

１９

元

２０

关于公司向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具体

内容的议案———

⑦

目标资产的定价依据

２０

元

２１

关于公司向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具体

内容的议案———

⑧

过渡期损益的归属

２１

元

２２

关于公司向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具体

内容的议案———

⑨

锁定期安排

２２

元

２３

关于公司向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具体

内容的议案———

⑩

上市地点

２３

元

２４

关于公司向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具体

内容的议案———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２４

元

２５

关于公司向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具体

内容的议案———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归属

２５

元

２６

关于《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

要的议案

２６

元

２７

关于公司与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的议案

２７

元

２８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

事宜的议案

２８

元

２９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免除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

份的议案

２９

元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表决意见种类、对应的

申报股数如下：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

、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二、投票举例

１

、股权登记日持有“营口港”

Ａ

股的投资者对该公司的第一个议案（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３１７

买入

１

元

１

股

如某投资者对该公司的第一个议案投了反对票，只要将申报股数改为

２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３１７

买入

１

元

２

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１

、考虑到所需表决的提案较多，若股东需对所有的提案表达相同意见，建议直接委托申报价格

９９

元进

行投票。

２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

结果为准。

３

、本次会议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席本次会议，其所持表决

权数纳入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照弃权处理。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１

证券简称：精诚铜业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接到控股股东安徽楚江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江集团”）的通知，楚江集团通过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减持了部分公司股票，

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序号 起止时间 方 式 数 量 均 价 比 例

１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竞价交易

１５０

，

０００ ２１．３５

元

／

股

０．０４６％

２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 竞价交易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８２

元

／

股

０．０３１％

３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 竞价交易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１４

元

／

股

０．０３１％

４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竞价交易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３４

元

／

股

０．３０７％

５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竞价交易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７１

元

／

股

０．３３７％

６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竞价交易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８８

元

／

股

０．２４５％

７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大宗交易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２０

元

／

股

０．２７６％

合 计

４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１．２７３％

楚江集团本次合计减持精诚铜业股份

４

，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７３％

。 本次减持前，楚江集团

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７３

，

６３６

，

６２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５３．２６％

。 本次减持后，楚江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６９

，

４８６

，

６２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５１．９８％

，为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关于控股股东拟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楚江集团在上述期限内累计减持本公司股票

３６

，

２４７

，

３８０

股（按除权后折算），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１２％

，本次减持严格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公司将督促楚江集团

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６

证券简称：江南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详细

情况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巨潮资讯网公告的《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事项及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事宜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及《安徽江

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

目前，江南化工已完成标的资产的股权过户手续，合法拥有该等标的资产的所有权。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户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标的资产均已完成过户手续，标的公司取得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体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变更时间

原股东出资比例

江南化工

出资比例

盾安控股 盾安化工

１

新疆天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８４．２６５％ － ８４．２６５％

２

绵竹兴远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８２．３２１３％ － ８２．３２１３％

３

漳州久依久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７７．５０％ － ７７．５０％

４

华通化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７５．５０％ － ７５．５０％

５

南部永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５５．００％ － ５５．００％

６

安徽恒源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４９．００％ － ４９．００％

７

安徽盾安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 ９０．３６％ ９０．３６％

８

帅力化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 ８１．００％ ８１．００％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江南化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有关批准、核准、实施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

义务，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手续，江南化工已合法拥有标的资产的所有权。

三、律师核查意见

律师认为：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各项批准和授权，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均已正式生效，本次交易可以实

施；相关购买的资产已过户至发行人名下，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发行人向盾安控股及盾安化

工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已于登记结算公司办理完毕证券登记，不存在法律纠纷或潜在的法律风险；发行

人就本次交易引致的增资事宜尚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未来的上市事宜尚需获得深交所

审核同意。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６

证券简称：辉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５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超募资金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３９５

号文核准，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２

，

５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

４８．６９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２１７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

发行费用

７５

，

３５６

，

４３３．６０

元，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１４１

，

８９３

，

５６６．４０

元，较原

６３６

，

４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的募集

资金计划超额募集

５０５

，

４７３

，

５６６．４０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天健验〔

２０１０

〕

３２３

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相关决议，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归还银行贷款及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８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相关决议，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公司超募资金账户余额为

２０７

，

０６１

，

８２４．０１

元。

二、对外投资概述

（一）、投资盐城拜克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城拜克”）项目

盐城拜克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注册号：

３２０９２３０００００６７８７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

周乔。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尼泊金酸、尼泊金脂、尼泊金脂钠盐生产、销售；一般经营项目：润滑油脂

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盐城拜克全资子公司情况：

１

、盐城康贝特医药化工有限公司，注册号：

３２０９２３００００１９６８７

，注册资本

１

，

０５０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

人：周乔。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危险化学品（二硫化氰基甲烷、别嘌醇、

４

，

４－

二氟二苯甲酮、加巴喷丁、

碳酰肼、异香兰素、美海屈林萘二磺酸盐）制造、销售；危险化学品（限本公司生产的副产品和中间产品：盐

酸、乙醇、氯苯、原甲酸三乙酯、乙酸、

Ｎ－

甲基苯胺粗品、甲醇、甲苯）销售，一般经营项目：化工产品销售；

２

、连云港拜克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注册号：

３２０７２４０００００８２１４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

人：周乔。 一般经营项目： （化工生产、销售）对羟基苯甲酸、对羟基苯甲腈生产、销售；

３

、常州艾瑞进出口有限公司，注册号：

３２０４０７０００１１３９４１

，注册资本

８０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沈清

淑，一般经营项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信息咨询服务；化工产品的销售。

盐城拜克的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度

总资产

４５

，

５５０

，

２１２．２３ ２３

，

４３２

，

７３９．８１

净资产

２５

，

２６４

，

８１０．９９ １０

，

３５３

，

７４０．４３

营业收入

１２

，

３２２

，

２７９．０１ ３９

，

４０４

，

１１４．７２

净利润

１

，

３８４

，

６８９．２０ －１

，

６１５

，

４４０．３８

根据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华评估所”）出具的沪众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３６

号《评估

报告》，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盐城拜克净资产账面值为人民币

２

，

５２６．４９

万元， 评估值为人民币

３

，

４７６．８４

万元，增值

９５０．３５

万元，增值率

３７．６２％

。

盐城拜克目前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周乔

９８０ ９８％

现金

周士涛

２０ ２％

现金

合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

根据辉丰股份拟与相关各方签署的《投资合作协议书》，本次增资完成后，盐城拜克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注册资金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１

辉丰股份

１

，

４４０ ４８％

２

周 乔

１

，

４５５ ４８．５％

３

熊丽娟

７５ ２．５％

４

周士涛

３０ １％

合计

３

，

０００ １００％

辉丰股份出资人民币

３

，

８５５

万元认购本次新增股权

１

，

４４０

万元，占增资后总股本的

４８％

，熊丽娟出

资人民币

２０１

万元认购本次新增股权

７５

万元，占增资后总股本的

２．５％

，周乔在原有股本的基础上新增资

人民币

４８９

万元，认购本次新增股权

４７５

万元，占增资后总股本的

４８．５％

，周士涛在原有股本的基础上新

增资人民币

１１

万元认购本次新增股权

１０

万元，占增资后总股本的

１％

。

（二）、投资盐城科菲特生化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菲特”）项目

盐城科菲特生化技术有限公司，注册号：

３２０９８２００００２１３８１

，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朱光华。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范围：农药中间体（联苯醇）制

造；危险化学品批发（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所列项目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信息咨询服务；化工

原料及产品销售（除危险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科菲特的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度

总资产

９０

，

９３１

，

７３５．０３ ７４

，

３２３

，

４１７．６７

净资产

１５

，

４７２

，

８８３．６９ １３

，

９０８

，

６２３．１０

营业收入

２７

，

８７２

，

９９６．５８ ８４

，

７７６

，

７７１．９８

净利润

１

，

５６４

，

２６０．５９ ２

，

８９１

，

０３２．６３

根据众华评估所出具的沪众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３７

号《评估报告》，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科菲特净

资产帐面值为

１５

，

４７２

，

８８３．６９

元，评估值为

３

，

３３３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１１５．４１％

。

科菲特目前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朱光华

５００ ５０％

柏敏卿

４７０ ４７％

吴忠

３０ ３％

合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

根据公司拟与科菲特现有股东拟签署的《投资合作协议书》，辉丰股份向科菲特增资

３

，

０００

万元，其

中

１

，

０５０

万元增加科菲特注册资本，占科菲特增资完成后股本总数的

５１．２２％

，

１

，

９５０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根据辉丰股份拟与相关各方签署的《投资合作协议书》，本次增资完成后，科菲特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注册资金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１

辉丰股份

１

，

０５０ ５１．２２％

２

朱光华

５００ ２４．３９％

３

柏敏卿

４７０ ２２．９３％

４

吴 忠

３０ １．４６％

合计

２０５０ １００％

（三）、本次对外投资的审批程序

该事项已经第四届第十一次董事会以及第四届第九次监事会审议批准、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保

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投资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五）、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对盐城拜克的投资方案：

１

、本次投资辉丰股份向盐城拜克增资

３８５５

万元，其中

１４４０

万元增加盐城拜克注册资本，占增资完

成后股本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八（

４８％

），

２４１５

万元增加盐城拜克的资本公积。

２

、各方商定，本次投资完成后，盐城拜克新董事会设五名董事，辉丰股份委派三名董事，董事长和法

定代表人由新董事会选举产生。 本次投资完成后，盐城拜克总经理由新董事会任命，负责日常经营管理工

作，辉丰股份委派财务负责人等两人参与盐城拜克的经营管理，其它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命、变动调整由总

经理提议，新董事会批准执行。

３

、违约条款：

（

１

）股东未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而转让其股份的，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转让人应赔偿其他股东因

此而造成的损失；

（

２

）股东私自以其在新公司中的股权份额出质的，其行为无效，由此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承担赔

偿责任。

（

３

）股东严重违反本协议、或因重大过失或违反《公司法》等国家法律、法规而导致新公司解散的，应

当对其他股东承担赔偿责任。

（

４

）股东违反本协议关于禁止行为规定的，应按股东实际损失赔偿。

４

、其他：

（

１

）本协议须经辉丰股份董事会批准通过及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

２

）截止本协议签署之日，盐城拜克不存在任何未披露的或已披露但未处理或结案的实际的、或有的

债务或责任，亦无包括但不限于欠漏税款、行政处罚、法律诉讼、安全环保责任、员工工伤及社会保障等赔

偿责任。 若事后发现属于本协议签订前形成未经披露的或已披露但未处理或结案的的债务、责任或欠漏

税款、行政处罚、法律诉讼、安全环保责任、员工工伤及社会保障等赔偿责任，均由股东周乔承担同等的经

济责任或以其股份抵扣，不列为盐城拜克的义务或责任。

（二）对科菲特的投资方案：

１

、本次投资辉丰股份向科菲特增资

３０００

万元，其中

１０５０

万元增加科菲特的注册资本，占增资完成

后股本总数的

５１．２２％

，

１９５０

万元增加科菲特的资本公积。

２

、各方商定，本次投资完成后，科菲特董事会设五名董事，辉丰股份委派三名董事，董事长和法定代

表人由新董事会在董事中选举产生。 总经理由新董事会任命，辉丰股份委派财务总监一人、其他管理人员

一人，共同参与经营管理，其它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命、变动调整由总经理提议，新董事会批准执行。

３

、违约条款：

（

１

）任何一方未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而转让其股份的，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转让人应赔偿其他股

东因此而造成的损失；

（

２

）任何一方私自以其在科菲特中的股权份额出质的，其行为无效，由此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承

担赔偿责任。

（

３

）任何一方严重违反本协议、或因重大过失或违反《公司法》等国家法律、法规而导致科菲特解散

的，应当对其他股东承担赔偿责任。

４

、其他：

（

１

）本协议须经辉丰股份董事会批准通过及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

２

）截止本协议签署之日，科菲特不存在任何未披露的或已披露但未处理或结案的实际的、或有的债

务或责任，包括但不限于欠漏税款、行政处罚、法律诉讼、安全环保、员工工伤及社会保障等赔偿责任。 若

事后发现属于本协议签订前形成未经披露的或已披露但未处理或结案的债务、责任或欠漏税款、行政处

罚、法律诉讼、安全环保、员工工伤及社会保障等赔偿责任，均由原股东承担全部的经济、法律责任，不列

为科菲特的义务或责任。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对上述企业的投资，使双方联合，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可快速响应市场，满足我公司上下游产业

链的产品需求，在产品供应、成本节减、利润保证等方面获得极大的优势。 公司通过参股上述公司以获取

投资回报，从而提升公司在农药行业里的核心竞争力和地位，具有很强的战略意义。

２

、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上述投资企业如要获得持续发展，将面临管理、市场开拓等风险，故其未来发展和能否实现预期效益

存在不确定性，将影响本次投资的安全性和收益，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五、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公司分别以超募资金

３

，

８５５

万元和

３

，

０００

万元投资盐

城拜克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和盐城科菲特生化技术有限公司，将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经营

业绩。 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况，并经过了公司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中关于上市公司超募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因此，同

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６

，

８５５

万元进行对外投资。

六、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公司分别以超募资金

３

，

８５５

万元和

３

，

０００

万元投资盐城拜克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盐城科菲特生化技术有限公司，有助于提高公司超额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延伸公司主营业务链条，

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此项投资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此次超募资金的

使用。

七、公司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平安证券及保荐代表人黄澎、丰赋认为：公司本次使用超额募集资金对外投资事宜，已履行了内部决

策程序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此发表了专项意见；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

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上述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的通知》、《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公司分别使用超募资金

３

，

８５５

万元、

３

，

０００

万元投资拜克化学、科菲特，有利于增强公司在农化领域

产品的竞争力，丰富产品线，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公司本次使用超额募集资金行为未与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况；平安证券对辉丰股份实施该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资料：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３

、盐城拜克、科菲特的评估报告

４

、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６

证券简称：辉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６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上午

１０

时在大丰市人

民中路

９２

号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

通知了全体董事，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

议由董事长仲汉根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关于以部分超募资金投资盐城拜克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以上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关于以部分超募资金投资盐城科菲特生化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

以上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６

证券简称：辉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７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第九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以书面方式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向各监事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１１

时在大丰市人民南路

９０

号江苏辉丰农化股

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监事会应到监事

３

名，实际到会监事

３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季自珍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

案：

一、审议《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盐城拜克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以超募资金

３

，

８５５

万元投资盐城拜克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有助于提高公司超额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进一步延伸公司主营业务链条，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此项投资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况。

二、审议《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盐城科菲特生化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以超募资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投资盐城科菲特生化技术有限公司，有助于提高公司超额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进一步延伸公司主营业务链条，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此项投资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１

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刊登

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上。 现将权益

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 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８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０

元

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境外合资格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８０

元）；同时，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

生地缴纳。

本次转增前公司总股本为

８

，

２００

万股，转增后总股本增至

１２

，

３００

万股。

二、 权益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权益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个人、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法人。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得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 本次转增股份（股） 数量（股） 比例（

％

）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５ ３０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９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７５

其中：

１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２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５

，

２０２

，

５００

４６

，

２９７

，

５００

１８．５４

５６．４６

７

，

６０１

，

２５０

２３

，

１４８

，

７５０

２２

，

８０３

，

７５０

６９

，

４４６

，

２５０

１８．５４

５６．４６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１０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２５

股份合计

８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后，按照新股本总数

１２

，

３００

万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３７

元。

八、咨询机构：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宝龙五路

２

号尚荣科技工业园

咨询联系人：陈凤菊 裴蕾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２９０９８８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８９９２６１５９

九、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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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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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335

股票简称：科华恒盛 公告编号：

2011-024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通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及举行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为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使投资者更好地了解公司的发展情况，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公司

"

）决定开通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并于

2011

年

6

月

22

日（星期三）

15

：

00-17

：

00

参加厦门上市公

司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接待日活动将通过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

可以登录公司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002335/

）或厦门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dqhd/xiamen/

）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有：董事长兼总裁陈成辉先生、董事会秘书林晓浙女士、财务总

监吕永明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6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

2011-023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本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因公司涉及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重大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6

月

10

日起连续停牌。

目前，公司正在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及法律顾问进行尽职调查，聘请专业审计、评估机构对相关资产进行

审计、评估。 因有关事项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公司股

票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至少每周披露一次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证券代码：

002211

公告编号：

2011-017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

月

4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不超过

25,000

万

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自

2010

年

12

月

16

日起到

2011

年

6

月

15

日止。 （内容详见

2010

年

12

月

18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和 《证券时

报》 上的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0-052

）、《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1-001

。 ）

我司已于

2011

年

6

月

14

日 和

2011

年

6

月

15

日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募

集资金

25

，

000

万元全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六个月，同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

还情况及时通知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002263

股票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

2011-32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2011

年

6

月

16

日，本公司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有关会议召开

的通知，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以传真和电话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8

名，实际出席

董事

8

名。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董事审议、书面

表决后，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因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大东南高科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杭州高科

"

）的发展需要，本公司根据

其生产经营资金和业务发展情况，拟增加对其向银行申请贷款时提供担保的额度。 本次拟增加的担保额

度为

1

亿元（保证有效期自杭州高科履行完相关主债务合同之日止）。 （详见同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互联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公司

2011-33

号公

告）

赞成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7

日

股票代码：

002263

股票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

2011-33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杭州大东南高科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杭州高科

"

）。

●

本次对其担保金额：本次为杭州高科提供的担保额度金额为人民币

1

亿元。

●

累计为其担保金额：根据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于

2011

年

6

月

16

日出具的《关于杭州

大东南高科包装有限公司贷款担保解除的说明》，公司原为其

4

千万元借款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保证合

同号：

103C1102010002541

，至目前为止，杭州高科已归还借款

4

千万元，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

同意

103C1102010002541

号保证合同解除， 故本次担保发生前公司由已为其提供人民币

1.4

亿元的担保

变更已为其提供

1

亿元的担保。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本次对外担保发生前，公司对外担保额为

2.2

亿元（均为对控股子公司担保），

本次担保发生后对外担保额将增加为

3.2

亿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大东南高科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杭州高科

"

）的发展需要，本公司根据

其生产经营资金和业务发展情况，拟增加对其向银行申请贷款时提供担保的额度。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拟在已为杭州高科提供的

担保金额为

1

亿元的基础上，再增加

1

亿元的担保额度（保证有效期自杭州高科履行完相关主债务合同

之日止），增加后公司为杭州高科提供担保的金额将达到

2

亿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杭州高科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

2800

万美元，其中本公司共计持有其

75%

股权；

注册地址为杭州市临平工业区

320

国道南侧；法定代表人黄飞刚；主要从事生产销售高档多功能农膜及

塑料制品。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72,340.63

万元，负债总额

43,411.31

万元；净资产

28,929.32

万元，

2010

年度共实现净利润

5,466.63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提供以上担保主要是为了支持杭州大东南高科包装有限公司进一步发展，满足该公司日常经

营的需要，公司董事会认为：杭州大东南高科包装有限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定，有能力偿还到

期债务；上述担保事项公平、公正，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

本次担保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

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有关规定。

四、本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无除此以外的其他对外担保

截止目前，公司总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叁亿贰仟万元（含本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22.60%

（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杭州高科提供担保贰亿元， 为控股子公司宁波大东南万象科技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壹亿贰仟万元）。 除此以外，本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无逾期担保。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会议决议》；

2

、《关于杭州大东南高科包装有限公司贷款担保解除的说明》。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7

日


